
集宁师范学院关于加强

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11〕2号）精神，切实推进我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现就加强我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本科教学评估的目的意义
1.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是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点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评价、监督、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是我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开展教学评估的目的是促进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本科教学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能力；引导学校合理定位、办出水平、办出特色；促进社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和评价，监督本科教学质量。
二、本科教学评估的指导思想
3.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为指导，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突出内涵建设，培育办学特色；以“促进办学经费投入，促进办学条件改善，促进教学管理规范，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为重点，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加强本科教学工作和教学基本建设，建立并逐步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长效机制。

三、本科教学评估的制度体系

4.建立健全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系（院）评估、专业评估、课程评估、教研室评估、实验室评估等专项评估，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实践教学评估、考试评估等单项评估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评估制度，形成有效互动的内部教学评估长效机制。

5.强化学校质量保障的主体意识，完善校内自我评估制度，建立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设高等学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实现本科教学质量常态化监控；加强评估结果的研究分析，确保评估活动对教学工作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要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及教学管理的评教、评学、评管常态化；按照校、系（院）两级分工负责的原则，形成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评估工作组织体系。

四、本科教学评估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形式

6.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反映教学状态的基本数据，建立学校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并对数据库数据要及时更新，及时分析本科教学状况，建立本科教学工作及其质量常态监控机制，对社会关注的核心教学数据须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发布。

7.学校自评估。学校建立本科教学自评估制度，根据学校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围绕教学条件、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进行评估，评估应特别注重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工作的评价，注重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学资源使用效率的评价，注重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8.系（院）评估。系（院）评估的目的是促进系（院）教学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确保各教学部门不断深化教学改革，规范教学管理，建立良好的教学工作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9.专业评估。专业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考察我校本科专业建设现状，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优化专业结构，进一步加强专业教学改革，推进专业内涵建设，引导各专业从实际出发提升专业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学校专业建设决策提供依据。
10.课程评估。课程评估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本科课程建设，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不断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推动学校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质量提高。
11.教研室评估。教研室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我校教研室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教研室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作用，规范与引导教研室教学、教研、教改等工作。
12.实验室评估。实验室评估的目的是推动我校教学实验室的建设，在设置、教学、设备、环境、队伍、制度等方面普遍达到基本条件和要求，改善实验教学手段，加强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和投资效益，更好地为培养合格人才服务。

13.单项评估。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实践教学评估、考试评估等单项评估主要针对教学工作中的某一教学环节进行评估，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

五、本科教学评估的组织管理

14.完善校、系（院）两级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制度。学校制定评估工作方案、教学质量基本标准，统筹、指导和监督评估工作，组织开展学校自评、系（院）评估、专业评估、教研室评估、实验室评估。系（院）制订本部门教学评估规划，组织实施系（院）自评、专业自评、教研室自评，开展课程评估；教研室组织课程自评。

15.加强评估专家队伍建设，严格评估过程组织，制定科学的评估方式方法；加强教育评估专家队伍建设，要优化评估专家队伍结构，积极引入校外评估专家和行业企业专家，充实专家队伍，增强整体实力；要健全评估专家工作制度，奖优罚劣，实施动态管理；要做好专家培训工作，通过专题讲座、学习研讨、现场考察、主题交流等多种形式，对评估专家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活动。

16.加强评估工作管理和评估结果的使用，切实推进“阳光评估”。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自觉遵守评估工作规程，规范评估行为。建立评估信息公告制度，评估文件、评估方案、评估标准、评估程序以及自评报告、专家现场考察报告、评估结论等均在适当范围公开，广泛接受教师、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评估结果作为系（院）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与相关人员的绩效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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